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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教育部即將於四月二十五日公告十二年

國教入學方式，開始對全國十五區進行各區模擬，預計在一○

三年八月一日起正式上路。這勢必影嚮數十萬學子，卻沒有經

過審慎、評估等動作後，貿然實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教育部即將教育部將於四月二十五日公告十二年國教入學方式，預計在一○三年八月一日

起正式上路。但十二年國教還未正式上路，卻已引發家長團體的疑慮和明星高中的反彈。 

二、民國 103 年十二年國教上路，國中會考取代基測考試，考試時間和考場規畫卻仍延襲基測

模式，考五學科加寫作測驗，但題目卻比基測難，且增加英語聽力和數學非選擇題。從形

式和內容來看，難免令人懷疑，國中會考在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的比重仍占三成，國中生的

考試壓力到底可以減輕多少？ 

三、十二年國教匆促上路，顯然未做好配套措施，學生學習需要安定的環境，如果不能看到較

清楚的「近景」、「中景」、「遠景」，我們寧可讓孩子先待在現狀。一件商品要推上市

場，均要經過一連串的評估，教育政策亦應如此；趕鴨子上架的模式，並無法改善現今教

育需求。教育改革，務求審慎、目標明確；不斷推陳出新，卻沒有經過審慎、評估等動作

後，貿然實施，試想最終結果又將如何？若是商品，最多被淘汰而已，但教改卻大不同，

影響的可是幾十萬的學子。 

（十六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近來漢光演習被批評如同演戲，失去其

應具備之真實展現國軍精良訓練結果、穩定我國民眾對國軍之

信心等意義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過去四年的國防政策保守、低調，過於自制與削減開支，其中又以漢光演習最具指標意義

。國軍將年度三軍各式火砲及精準彈藥實彈射擊，納入平日的訓練，結合駐地成效驗收、

基地測考中實施，目的在強調實彈射擊必須落實平時的教育訓練當中。但漢光演習未規劃

實彈射擊，無法驗證國軍訓練成果及裝備保養成效，且平日測考之成果又無受公開監督，

引起民眾對國軍戰力之質疑。加上近來國際軍演頻繁，各國皆以實彈操演，僅我國放空砲

，嚴重影響我國軍於國際間之聲譽，是否應進行檢討。 

二、馬總統曾公開承諾預算規模將達 GDP 的百分之三，這張支票不曾兌現過，軍費也呈現逐年

遞減的態勢。每年國防預算都在前一年上半年度定編，並於下半年送立院審議，因此二○

○八與二○○九年的軍費金額分別是三千三百四十億與三千一百八十六億元。二○一○年

至今，國防預算分別為二千九百七十四億元、二千九百四十六億元與三千一百七十五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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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今年預算雖超過三千億元，但前一年適逢海軍拉法葉艦佣金案仲裁勝訴取回賠款二百五

十一億元，若扣除此款，今年軍費比去年還少。 

三、政府於二○○九年宣布漢光演習的頻率從過去的一年一次改為一年半舉行一次，漢光廿五

號與廿六號演習均如此舉辦，但二○一一年，軍方又把漢光演習改回一年一次，這與政府

為避免阻礙社會經濟運作而延長演習週期的初衷不符；且軍方當初也表示，延長演習週期

的理由包括節能減碳、部隊過於勞累、來不及驗證兵推缺失等，但政府如此的計畫反覆，

造成民眾困擾。 

（十七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近日來勞動市場「液態族」比例擴大，

顯示人力市場流動率嚴重失控，嚴重打擊我國經濟發展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說明： 

一、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，各行業未滿一年的勞工占五分之一，比起十年前上升近四個百分點

，情況持續惡化；104 人力銀行也表示，它們針對勞工職場做的調查發現，三十歲以上勞工

的在職時間從平均近三年縮短到兩年半到兩年。 

二、近年來勞動市場低薪資情形助漲了「液態化」現象興起，面對油、電等基本民生物資齊漲

的現況，年輕世代產生了不確定性及不安定感，越來越多上班族不再固守單一領域，轉而

成為流動的「液態族」。 

三、約聘僱風氣盛行，企業大量採用約聘僱及臨時人員，以訓練及適應期等藉口，來降低營運

成本；且企業貪圖約聘僱的方便，而有遇缺不補的現象，更擴大了約聘僱人員的勞動比例

。現實中約聘僱人員不僅需負擔和正職人員一樣的職務及責任，且應有的權益及福利卻遠

不及正職員工，不僅影響約聘僱人員的工作績效，且造成人員流動性高的現象。 

四、目前行政院對於民間約聘僱員工的福利並無相關規定，且民間也無約聘僱勞工工會替他們

發聲，這些辛苦工作的約聘僱人員等同於無任何保障，是否應進行檢討。 

（十八）本院吳委員秉叡，針對兩岸簽署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

法互助協議」已屆三年，其成效如何？台灣許多重大罪犯紛紛

逃往大陸無法緝捕，原因何在，請行政院提供曾擔任縣議員以

上民意代表，縣（市）長及惡性重大之罪犯逃往大陸的詳細資

料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前立委羅福助被判刑四年確定，台北地檢署午傳喚他發監執行，羅果然如事前預料未到案

。檢察官決定對羅福助發布通緝令。北檢為了羅的執行案，期間多次邀集警調單位召開專


